信息工程学院研究所组建办法
为了加强学院基层部门建设，为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提供基层组织保证，提高教学、科研和管理的整体水平，学院设立以研究所为主要形式的基层行政组织。研究所的组建办法如下。

一、研究所的性质和主要任务

1．研究所是学院开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基层行政组织。

2．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在学院的领导下，具体组织实施下达给本部门或本部门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负责本部门教学科研的日常管理工作，协调和管理分配给本部门的教学科研资源和经费。

3．研究所负责制定本部门教师队伍的建设规划，引进人才，建设教师梯队。负责本所人员的考核， 对本所人员的职称晋升、评优等提出推荐意见。
    二、研究所的组建原则与条件
1．根据学校建设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按照学校学院的学科发展规划，围绕一级学科组建研究所。鼓励人人进研究所，人人有学科归属。
2．有明确的符合学院发展目标和学科发展需求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有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和建设目标。
3．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已取得明显成绩，已承担一批纵向和横向科研项目，达到一定的科研规模，具有一定的科研实力，研究所成员原则上不少于8人；原则上有正高职称1名以上、副高职称2名以上。
4．有责任心强、作风正派、学术造诣较深和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学术带头人。
三、研究所的组建方法
1．考虑到岗位聘任引起人员变动的实际情况，一般在新一轮岗位聘任时组建或调整研究所。新的研究所可以在已有研究所的基础上调整而来，也可以根据需要组建新的研究所。

2．研究所的组成成员由教师根据有利于开展人才培养和科研开发等为目标，自愿协商组成。

3．研究所设所长，根据实际情况设副所长或常务副所长。所长、副所长或常务副所长原则上由作风正派、责任心强并有一定管理能力的高级职称者担任，由研究所推荐人选，由学院聘任。
四、研究所的组建程序
1．商议好组建研究所的团队填写《信息工程学院研究所组建申请表》，报学院。

2．学院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将符合条件的申请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

3．学院同意设立的研究所由学院发文公布，并报送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备案。

五、研究所的管理运行机制

1．研究所在学院领导下，实行所长负责制，涉及研究所的重大事项，需通过全所教师大会讨论决定。设立党支部的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参与研究所的管理和决策。
2．研究所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业务接受学院各分管领导、学科负责人和系主任的具体指导和管理。

六、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